
广东省梅州市中小企业局 
 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市级创业券 

发放兑付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： 

   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梅州市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

展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〔2016〕20号），梅州市中小

企业局、梅州市科学技术局、梅州市财政局印发的《梅州市

市级创业创新券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梅市中小企字〔2016〕29

号）要求，以及《市委书记专题会议纪要》（[2017]5 号）精神，

为做好 2018年市级创业券发放和兑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创业券申领使用兑现总体要求仍按《梅州市市级创

业券创新券使用管理办法》执行，但根据市委会议纪要要求，

从 2018年起，改革创业券财政资金兑付方式，由使用创业券

企业税务隶属关系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兑付补助资金。

请事前与当地财政部门做好沟通衔接工作。  

二、2018年梅州市中小企业局认定的梅州市中小企业公

共服务示范平台为创业券的合作服务机构。合作服务机构服

务本地缴纳税收的企业才可使用创业券。 

三、2018年市级创业券的申领、使用、兑付原则，请按

《2018年市级创业券申领兑付指南》要求执行。 



附件：《2018年市级创业券申领兑付指南》 

 

 

 

梅州市中小企业局 

2018年 10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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